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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波市奉化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

法》（奉政办发〔2023〕48号）和《宁波市奉化区

国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修订）》,为完善奉

化区政府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财政基金”)和奉

化区国资产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资基金”,

和财政基金统称“基金”)的决策制度，在区委区

政府的领导下，设立基金投资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投管会”）为基金的最高投资管理决策机

构。

一、投管会组成及主要职责。基金投资管

理委员会由区长任主任，常务副区长任常设副

主任，非常设副主任由拟投资项目的行业分管

区领导担任，常设委员为区府办主任和区发改

局、区财政局、区审计局、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

区国资管理中心及甬山控股委派代表，非常设

委员为拟投资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招商引资部

门、属地委派代表、基金出资方代表及相关财

务、金融、法律、产业专家等。投管会主要职责

包括：审定基金的设立、投资方向、管理制度；决

策子基金组建方案、直投项目方案、非协议约定

退出等重大事项。

二、投管会办公室。基金投资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以下简称“投管办”)为基金的常设机

构，根据基金出资方的性质，分别设在区财政局

和区国资管理中心，主要职责包括牵头拟定基

金组建方案、管理制度，组织投管会会议，负责

基金考评和监督等。

三、基金管理机构。宁波甬山私募基金管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奉化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资产业投资基金

投资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的通知

奉政办发〔2025〕3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

直属单位：

《奉化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资产业投资基

金投资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已经区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16日

奉化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资产业投资基金
投资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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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公司”)为基金的受

托管理机构，由基金与其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受

托负责基金和项目投资的日常管理工作。

四、投管会议事规则。

1.召开时间：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

2.召集人：一般由投管会主任召集，也可

由投管会主任委托常设副主任召集。

3.参会人员：投管会主任、常设副主任、非

常设副主任、常设委员、非常设委员，根据议题

审议需要，也可邀请其他相关人员列席。具体

参会人员由管理公司提出，投管办批准通知。

4.主要内容：审定基金有关管理制度；决

策直投项目或子基金方案；通报投资项目的运

行进展；以及其他需要提交的重大事项。

5.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对会议议题发表意

见后，由召集人综合各方意见后，形成最终意

见，并由投管办出具会议纪要。对于时间要求

较急、一时难以组织会议审议的事项，经会议召

集人同意，可采取向投管会有关成员书面征求

意见的方式及时沟通协商，各成员反馈意见后，

由会议召集人综合各方面意见形成最终意见。

五、附则。本议事规则由投管办负责解释，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奉化区政府投资基金

和国资投资基金投资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暂

行）》（奉政办发〔2024〕1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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